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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⒛ 年 8月 %日 10时 30分许,东莞市寮步镇百业路

汽配城路口发生一起重型自卸货车与电动自行车碰撞的一

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γ8

万元。

事故发生后,吕 成蹊市长作出批示:请寮步镇做好现场

处置和善后工作,请市应急局开展事故调查,请市道安办持

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坚决防范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8月 28日 ,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东莞市寮步

镇党委副书记李进强担任组长,寮步镇应急管理分局、交警

大队、交通分局、城管分局、总工会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

东莞寮步
“82卩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以 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同时,邀请东莞市东城街道办

事处派员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
“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
”
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基本查清了事故

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

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

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寮步
“826” 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

因驾驶员驾车疏忽大意,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

驶引发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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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 )涉事车辆基本情

1.粤 sK9735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辆类型:重型自卸货

车,所有人: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使用性质 :

货运,品牌型号:豪 沃牌 ZZ3317V286GE1,发动机号码 :

“20D006349,档案编号:441903601505,总质量 31000kg,

整各质量:1550Okg,核定载质量:1537Okg,车辆注册日期:

⒛20年 8月 26日 ,车辆行驶证发证日期:⒛⒛ 年 8月 27

日,检验有效期至⒛⒛ 年 8月 31日 。车辆取得 《道路运输

证》,证号:粤交运管莞字们1900⒆4115号 ,有效期至⒛25

年 8月 1日 。经查,赖锡球驾驶的粤 sK9735号 车近三年有

16条违法信息记录,均处理完毕,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

2.“东莞 904070”号牌电动自行车,品牌:派乐,型号:

TDT58g~1z,车 身颜色以油光哑黑/亮 黑为主,所有人:陈瑛。

(二 )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基本情况

1.东 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成 立于⒛14年 ⒓

月胚 日,法定代表人:梅小山,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⒛ 032懈硐⒇J,住

所:东莞市东城街道,经 营范围:土石方工程;产销:混凝

土、砂浆、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机械租赁;道路普

通货运。企业取得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核发的 《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证件有效期:⒛22年 6月 27日 至⒛26年 6月

30日 。企业现有货车辊 台,其中重型自卸货车40台 ,重型

半挂牵引车 2台 ,所有车辆均已取得道路运输证。

2.粤 sK9735号货车驾驶员赖锡球,男 ,汉族,出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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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980年 8月 12日 ,户 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持准驾

车型为 A1A2E的机动车驾驶证,发证机关:广 东省东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驾驶证状态:正 常,初次领证日期:

19∞ 年 6月 2日 ,有效期限:⒛23年 6月 2日 至长期。赖

锡球持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类别:客

运驾驶员、货运驾驶员,发证机关: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有

效期至⒛23年 11月 30日 。

粤 sK9735号 牌重型自卸货车登记机动车所有人为东莞

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驾驶人赖锡球与东莞市粤鑫土

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合

同有效期为⒛⒛ 年 8月 10日 至⒛25年 8月 10日 ,赖锡球

受该企业管理。

3.“东莞 9040⒛”
号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陈瑛,女 ,19%年

6月 16日 出生,汉族,户 籍地:湖 南省涟源市,是
“
东莞904070”

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事发时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中当场

死亡。

4.“东莞⒛40TO”号电动自行车乘客杨雨菲,女 ,汉族 ,

⒛21年 6月 1日 出生,户 籍地址:四川省达州市,与 陈瑛为

母女关系,是“东莞⒛4070”号电动自行车乘客,事发时没有

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中当场死亡。

(三 )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为廖伟,男 ,

汉族,19⒛ 年 3月 22日 出生,湖爿省老河口市人,企业专

职安全管理员为罗洋,男 ,汉族,19%年 6月 6日 出生,黑

龙江省肇东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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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作为涉事车辆的所属单位,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

程有限公司有履行以下安全职责:1.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2.有落实加强货运车辆及货运经营管理工作;3,有

对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再培训及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4,有开展应急演练并建立档案;5.有召开安全例会并

建立档案。

同时,调查发现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问题 :

1.企业专职安全管理员罗洋未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安全考核

合格;2.企 业未按要求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3。企业主

要负责人廖伟未按规定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⒛23年

上半年未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工作;4。企业未严格落实车辆动

态监控工作。经抽查 9月 6日 监控台账,显示车辆粤 sP6330

号车、粤 sW5857号 车、粤 sZ8855号车存在 7天未上线情

况。

(四 )事故发生经过

⒛23年 8月 冗 日10时 10分许,赖锡球驾驶粤 sK9735

号牌重型自卸货车 (空载 )从东城区桑园公司停车场前往位

于寮步镇汽车城的重汽飞戈服务中心进行车辆保养,并计划

保养完毕后返回东城区桑园公司停车场。在途经东莞市寮步

镇百业路汽配城路口车辆右转弯行驶过程中,与 陈瑛驾驶的

东莞⒛40⒛ 号牌电动自行车 (搭载其女儿杨雨菲 )发生碰

撞并碾压,造成电动自行车司机陈瑛、电动自行车乘客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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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受伤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

故。

(五 )事故现场情况

1.天气情况。事发时间为⒛23年 8月 26日 10时 30分

许,天气晴天,视线良好。

2.道路情况。事故现场位于东莞市寮步镇百业路汽配城

路口路段,道路呈东北一西南走向,东北往基业西街方向,

西南往寮城中路方向;双向六条机动车道,中央有铁护栏分

隔,道路两侧均有非机动车道;平直沥青路面,路面完好 ,

单向路宽 9.9米 ,现场路段限速 ω 公里 小时;经核查,事

发路段近 3年共有两宗亡人事故,该路段属于非事故多发路

段。事故路段的技术指标、交通安全措施的设置情况符合国

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3.道路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⒛⒛ 年 8月 冗 日 11时

15分 ,东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杨方煜,政委罗高雄,副 支

队长黄小龙,寮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荣锋 ,副 镇长、

公安分局局长胡敏到达事故现场,镇道安办召集公安、交

警、交通、城管、应急、卫健、宣传等部门组织召开亡人

事故现场研判会,对事故暴露出的隐患问题梳理汇总如下

(由 对口职能部门落实整改工作 )∶

(l)非机动车道需要维修 ;

(2)事故点红绿灯处需增设非机动车停车候车区;

(3)事故隐患路段应视情况实施
“
货车右转必停

”
管

控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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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故路段非机动车道通行坡度过高;

(5)事故路段人行道路面凹凸不平 ;

(6)事 故路段需完善增设
“
机非共板型

”
非机动车道

建设,实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物理硬隔离。

(六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人员伤亡情况

该事故造成 2人死亡,为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陈瑛和乘

客杨雨菲。经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验,陈瑛符合

交通事故致闭合性胸腹部损伤死亡,杨 雨菲符合交通事故

致闭合性胸部损伤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统计,此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γ8万

元。

二、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 )公安交警处警情况

⒛⒛ 年 8月 冗 日 10时 41分 ,寮步镇交警大队民警刘

灿警务通签收出警。

11时 03分 ,寮步镇交警大队刘灿到达现场。

11时 08分 ,寮步镇交警大队叶伟勋教导员到达事故现

场处置。

ll时 15分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杨方煜,政委

罗高雄,副支队长黄小龙,寮步镇镇长黄荣峰,寮步镇副镇

长、公安分局局长胡敏,寮步镇公安分局副局长、交警大队

大队长尹灿林,公安分局值班副局长王家晖等领导迅速赶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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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

12时 Ⅱ 分,寮步镇交警大队现场民警处理现场完毕。

12时 ⒆ 分,寮步镇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邓日辉带赖

锡球到达东莞市寮步医院进行抽血。

事故发生后,寮步镇交警大队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进

行现场防护及事故勘查,11时 50分现场恢复交通并随即组

织相关部门召开现场会,交警、交通、应急、城管等部门对

事故成因及隐患进行初步分析研判,共同研究有效措施,针

对事故发生路段提出初步整改方案,明确防范措施。

(二 )卫健部门处置情况

⒛23年 8月 %日 10时 36分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值班

室接市民梁先生报警,称在寮步镇百业路与莞樟路交叉路口

处发生一起一辆重型自卸货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

的交通事故,电 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伤势情况不明,指挥中心

立即联动 120。

10时 39分 ,友华医院救护车到现场救治伤员。

11时 05分 ,友华医院救护车医护人员经现场抢救无效 ,

确认陈瑛、杨雨菲死亡后离开现场。

(三 )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公安交警部门成立事故善后处理工作小组 ,

确认死者身份,联系死者家属,全力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工作。

事故各项善后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死者于⒛23年 9月 ⒛ 日

火化。

⒛” 年 9月 15日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寮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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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仍 1918⒓023000OO%),

认定当事人事故责任如下:当 事人赖锡球因驾车疏忽大意,

对应当发现的危险情况未及时发现,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文明驾驶,其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l]的 规定,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当

事人陈瑛、杨雨菲不负事故责任。

(四 )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信 息报送及时,未出现迟报、漏报、瞒报

情况;事故救援先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动开

展有序,事故应急救援得当,未因处置不当导致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扩大及发生次生事故。经评估,此次事故的应急救

援处置工作得当,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分析

当事人赖锡球驾车疏忽大意,疏于观察路面,没有安全

驾驶,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 )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涉事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1)粤 sK9735号牌重型自卸货车鉴定情况。寮步镇

交警大队于 2023年 8月 26日 委托广东至信司法鉴所对

粤 SK9735号 牌重型自卸货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验鉴定 ,

[I]《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笫一款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义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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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受检的粤 SK9735号 豪沃牌重型自卸货车制动系统、

转向系统、灯光系统均符合 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

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

(2)“东莞 904070”号电动自行车鉴定情况。寮步镇交

警大队于 2023年 8月 26日 委托广东至信司法鉴所对
“
东

莞 904070”号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验鉴定,结

果为:受检的悬挂
“
东莞 904070” 号派乐牌 (整车编码 :

15292206030687)电 驱动两轮车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灯

光系统均符合 GB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的相关要求。⒛23年 8月 26日 ,寮 步镇交警大队委托广

东至信司法鉴所对电动二轮车的属性进行检验鉴定,结果为:

受检 的悬挂
“
东莞 904070” 号派乐牌 (整 车编 码 :

152922060320687)电驱动两轮车属于电动自行车。

2.涉事人员检验情况

(1)粤 sK9735号牌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鉴定情况

①2023年 8月 26日 ,寮步镇交警大队办案民警将赖锡

球的血液送广东至信司法鉴所进行血中乙醇含量检验,送检

的赖锡球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份。

②2023年 8月 26日 ,寮 步镇交警大队办案民警对赖

锡球进行尿液检验,未检出吗啡、可卡因、甲基安非他明、

氯胺酮、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四氢大麻酚酸、依托咪酯

等成份。

(2)“东莞 90佣 TO”号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鉴定情况

①2023年 8月 26日 ,寮步镇交警大队办案民警将陈瑛

的血液送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血中乙醇含量检验,结



果为:送检的陈瑛血液中检 出乙醇成份 ,其 含量小于

5.00mg/100n11。

②2023年 8月 26日 ,寮步镇交警大队将陈瑛的血液送

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常见毒品鉴定,其结果为:送检

的陈瑛血液中未检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 (冰毒 )、 NIDA

(3,⒋亚甲基二氧基苯丙胺 )、 MDNIA(3,⒋亚甲基二氧基

甲基苯丙胺,摇头丸 )、 甲卡西酮、氯胺酮 (K粉 ),去 甲

氯胺酮、σ-单 乙酰吗啡、乙基吗啡、可卡因、吗啡、罂粟碱、

曲马多、美沙酮、可待因、哌替啶等毒品成份。

(三 )其他可能排除因素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 ,

事故现场路段限速 ω 公里 小时,涉事车辆事发时车速为

17公里 小时,不存在超速的情况,并排除人为故意破坏、

突发灾害因素。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履职情况

(一 )事故发生单位

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的所属

单位,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存在以下问题:1.企

业专职安全管理员罗洋未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安全考核合

格;2.企业主要负责人廖伟未按规定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工作,⒛23年上半年未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未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3。企业未按要求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

用;4。企业未严格落实车辆动态监控工作。经抽查 9月 6日

监控台账,显示车辆粤 sP6330号 车、粤 sW5857号 车、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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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8855号 车存在 7天未上线情况。

(二 )有关监管部门

1.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寮步分局

作为事故辖区道路运输主管部门,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寮

步分局切实履行部门职责,全面落实行业安全监管工作,确

保行业安全稳定。⒛23年 以来,一是共组织检查人员匆4人

次,检查辖区各类交通运输企业z7家 ,发现安全隐患γ2

处,已 完成隐患整改 196处 ,目 前在持续跟进督促企业按时

完成隐患整改工作,确保隐患消除到位。二是共发出整改通

知书“份,约谈企业 136家次,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加强管理,确保运输安全。三是共出动执法人员 13ω

人次,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1359辆 次,道路货运企业 115间

次,共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案件 124宗 ,其中违法客车案

件 25宗 ;违法教练车案件 41宗 ;未各案教练场案件 1宗 ;

违法动态监控案件 17宗 ;普通货运违法案件 4宗 (其 中重

型货车非法改装 1宗 ,泥头车无 《道路运输证》3宗 );安

全生产案件 4宗 ;维修备案案件 ” 宗;危 险品非法营运案

件 1宗 ;网 约车案件 3宗 ;“一超四罚
”
案件 4宗 (其 中货运

源头装载单位 3宗 ;道路运输企业 1宗 );路政案件 3宗。

联合查处货车超限超载违法案件 1015宗 。

2.东 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寮步大队

⒛23年 以来,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寮步大队共查

处交通违法”ω69宗 ,其 中路面查处交通违法 85917宗 ,

电子警察抓拍违法 11臼25宗 ,查处涉酒驾驶 590宗 (酒后



驾驶 353宗 ,醉酒驾驶 237宗 ),机动车违法占道停放 23⒄ 7

宗,暂扣各类车辆共 1881辆 ,共拘留人员 415人 (其 中行

政拘留171人 ,刑事拘留人以4人 )。 每月对辖区交通事故

进行分析研判,组织大中队领导深入辖区道路,对辖区路段

的安全隐患进行专项排查。进一步提高民警路面管控、处理

交通事故、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提升见警率和出警处

警效能,精准打击重点交通违法、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压力。

重型货车方面,2⒆3年 1月 至 9月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寮步大队查处货车违法行为 17950宗 ,其中 8月 冗

日事发当日查处”8宗。事发当日,由 副大队长刘之刚担任

值班领导,事故副中队长彭绍良和 7名 民警以及 25名 辅警

值班人员全部在岗在位。

3.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东城分局

⒛23年 以来,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东城分局组织各行业安

全生产会议 15次 ;组织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45%人次;

开展普法宣传 28场 ,受众人数约弱0人 ;进一步促进企业

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共开展企业安全

检查 553家次,出 动检查人员 1458人次,发现并限期整改

一般安全隐患⒛1家次,作 出停业整顿企业 17家次,其中,

检查货运企业 137家次,发现并整改隐患 107家次。同时,

积极开展
“
打非治违

”
行动,加强道路运输行业执法监督,全

面整治客运、货运、公路路政、车辆超限超载、驾培等道路

运输违法行为,共开展道路运输专项执法行动 282次 ,出 动

人数 1521人次,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327宗 ,其中安全生

产案件 4宗 、客运案件 6宗 、出租汽车案件 11宗 、危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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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5宗 、货运案件 13宗 、机动车维修案件 15宗 、驾培案件

43宗 、汽车租赁案件 1宗 、公路路政案件 1宗 、货运源头治

超案件 4宗 、“一超四罚
”
案件” 宗、路面治超案件⒛2宗 (百

吨王 8台 次),卸货共 2Ⅱ 1.57吨。

⒛23年 至事故发生前 (8月 26日 ),东莞市交通运输

局东城分局对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了安全

生产约谈 3次 ,组织从业人员线上安全培训 2次共 90人次 ,

开展安全生产及执法监督检查 4次 ,限期整改一般隐患 2处 ,

查处未建立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案和车辆违法超限

运输案共 2宗 ,作 出停业整顿处理 1次 (共 6天 )。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 )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当事人赖锡球驾车疏忽大意,对应当发现的危险情况没

有发现,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发生交通事

故致 2人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已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十三条[l]的 规定,涉嫌交

通肇事犯罪。⒛23年 8月 26日 ,寮步镇交警大队以涉嫌交

通肇事罪对赖锡球立案处理。

(二 )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对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建议

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专职安全管理员罗洋

未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安全考核合格,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i二条:【 交通烽事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迫受重大损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锋事后逃逸或

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迭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卜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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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1]的 规定;东莞市粤鑫

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监控台账显示存在 7天未上线车辆,未

有效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违反了 《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 (四 )项冂的规定;此

外,该企业未按要求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违反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卩]的 规定。该

企业上述违法行为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作出

处理。

2.对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廖伟的

行政处罚建议

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廖伟未按

规定定期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

条第 (五 )项 l。l的 规定,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

对其作出处理。

(三 )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东莞市东城街道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党委副书

记对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东城分局主要负责人进行谈话提醒,

督促加强对辖区运输企业执法监管及指导,有效防范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工 卜七条第二款: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苜、储存、装卸堆位以及矿山、

金唇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瞥理能力拷核合格 ,

[3]《道路运榆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 卜二条第 (四 )项 :道路运输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动

态监控管理相关制度 ,规范动芯监控 r作 :¨ ¨¨ (四 9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和统计分折制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卜三条第二款:有夫生产经菅申位应当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

费用,专 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五 )项 :生产经营申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

T作负有下列职责:¨ ¨¨ (五 )组织建立井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忠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下作机制 ,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I作 ,及时捎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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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由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东城分局对东莞市粤鑫土石

方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督促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强化教育培训工作 ,

落实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加强车辆动态监控工作,严控事故

风险。

3.建议由东莞市寮步镇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分别对东莞市交警支队寮步大队主要负责人、东莞市交通运

输局寮步分局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督促相关部门吸取

事故教训,进一步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职责。

4.结合事发路段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情况,建议东

莞市道安办对东莞市交警支队寮步大队、东莞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寮步分局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提醒。

如果在后续的调查中,纪检监察等部门发现其他违法违

纪行为,再进行调查处置。事故如涉及构成民事侵权、视同

工伤等其他法律责任的,建议当事各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暴露出肇事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疏忽大意,

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及时发现危险情况,未按照操作规范安

全驾驶、文明驾驶。同时,东莞市粤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人员未经考核合格,未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

费用,对营运车辆的动态监控不到位,建议切实履行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力度,保

障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做好车辆的动态监控,有效落

实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工作,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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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行立改,消 除道路安全隐患

事故发生后,根据事故现场发现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

题,寮步镇交警、城管等部门立行立改,按职责迅速落实隐

患整改工作。截至目前,非机动车道维修、在红绿灯处增

设非机动车停车候车区、实施
“
货车右转必停

”
管控办法、

对事故路段非机动车道通行坡度进行平整、对事故路段人

行道凹凸通行路面进行平整、增设
“
机非共板型

”
非机动车

道建设,实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物理硬隔离等整改措

施均已落实到位,相 关隐患问题已整改完毕。

(二 )吸取教训,持续强化责任意识

深刻吸取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关于交通安全工作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强化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职责,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防

范工作,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执法,严 密防范类似事故的重复

发生。

(三 )举一反三,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进一步加强针对重点道路的巡逻管控,针对货车、客车、

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开展道路交通及运输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执法,严厉打击和整治超速超员

超载、疲劳驾驶、货车违法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

规范道路运输车辆的通行秩序。针对本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 ,

各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和单

位进行严肃追责处理。

(四 )重在落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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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落实客货运输企业、站场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

组织人员深入辖区与企业负责人、驾驶人签订交通安全责任

状、责任书,推动辖区客货运输企业、站场逐级落实交通安

全岗位管理职责。对多次违法重点车辆及运输单位进行约谈

告诫,督促运输企业严格按要求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操

作规程,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掌

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和执行,确保安全责任落实

到位。

(五 )强化宣传,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要充分利用双微平台、报刊、电视、交通安全宣传刊物、

门户网站,针对辖区交通违法、事故特点以及风险隐患,集

中开展驾驶人安全警示,通过短信平台、微信推送、通报事

故情况及案例等方式开展对驾驶人点对点安全警示提示,提

示广大驾驶人安全文明驾驶。




